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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本系博士班資格考試作業流程 
法令依據：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研究生修業辦法。 
申請資格：博士班學生自修業之第 2 年起即可申請。 

考試日期：每學期舉辦 1 次，第 1 學期為 12 月，第 2 學期為 6 月；具體時

間由系主任決定後經系辦公室公布之。 

其他說明：考試以筆試方式進行，時間 8小時。必須通過主修及副修的考試

後，才能提報論文題目。 

相關表格：請至政治系網頁「表格下載」區擷取。 

※112學年度後入學者，未於 8個學期內通過資格考者，應予退學※

 

主修學門作業流程(二種方式擇一進行)

 
核心書單 

(公告於網頁) 
發表論文 

                        

個人書單 

1.填寫「個人書單申報

單」 

(以 10至 15本中英

文專書及期刊論文

為原則。) 
       
2.送給學門導師 

提報截止日期： 

※第一學期： 

12月最後一個工作日 

第二學期： 

06月最後一個工作日 

       
3.學門導師召集命題委

員審查 

4.審查未通過再審；通

過者繼續下一個流程 

1.發表於 SSCI 期刊論文。 

2.一篇． 

3.限單一作者。 

4.已經發表或已經被接受

發表證明。 

                        

次學期填寫「資格考試

申請表」 

※依據本系行事曆時間

送系辦彙整。 

填寫「博士班資格考試免

試申請表」 

※附已經發表之文章。 

※或已被接受發表之證明。 

 
 
 
 

                           

                                  

                                    

 
 

 
 

             

 

 

                        

 

參加考試 

依據本系行事曆時間

進行。 

送系辦彙整 

申請截止日期： 

※第一學期： 

11月 30日 

※第二學期： 

05月 31日 

70分(含)

以上 

69分(含)

以下 

系主任及學門導師  

審查。 

及格 
不及格 

重考 1次 

審查 

通過 
未通過 

重考仍不

及格，當

學期應予

退學 

及格 
仍應參加

考試 



2 
 

副修學門作業流程(二種方式擇一進行) 
 

考試 發表論文 

                                       

核心書單 

(公告於網頁) 

1.發表於 SSCI 期刊論文或  

TSSCI 期刊論文。 

2.一到兩篇。 

3.限單一作者。 

4.已經發表或已經被接受發表  

證明。 

                                      

填寫「資格考試申請表」 

※依據本系行事曆規定送     

系辦彙整。 

填寫 

「博士班資格考試免試申請表」 

※附已經發表之文章。 

※或已被接受發表之證明。 

                                      

參加考試 

依據本系行事曆時間進行。 

送系辦彙整 

申請截止日期： 

※第一學期：11月 30日 

※第二學期：05月 31日 

                                    

70分(含)以上 69分(含)以下 系主任及學門導師審查。 

                                          

                                                      

 

及格 
不及格 

重考 1次 

審查 

通過 
未通過 

重考仍不及

格，當學期應

予退學 

及格 仍應參加考試 


